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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肥美菱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购买公司股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合肥美菱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部分高级管理人员于2014年9月15日至9月16

日期间以其2013年度业绩激励基金及自有资金，从二级市场购入本公司A股股票，相关情况如下：

1、购买人：副总裁邓孝辉先生、财务总监张晓龙先生。

2、购买目的：根据公司《年度业绩激励基金实施方案》等相关规定，同时也为了增强投资者信心，购买人

以其激励基金和自有资金通过公开市场购买本公司股票。

3、购买方式：通过二级市场直接购入。

4、购买股份数量及比例：2014年9月15日至9月16日，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以其本人账户通过深圳证券

交易所证券交易系统买入公司A股股票，共计328,400股，占本公司目前总股本763,739,205股的0.0430%。 具体

情况如下：

序

号

姓名 职务

上年末所持

本公司股份

数量（股）

本次变动

前持股数

量（股）

本次持股变动日期

本次购买

A

股股份数量

（股）

本次购买

A

股

股份的成交

均价（元

/

股）

本次购买后

的持股数量

（股）

1

邓孝辉 副总裁

219,300 219,300 2014

年

9

月

16

日

163,700 5.755 383,000

2

张晓龙 财务总监

0 0 2014

年

9

月

15

日

164,700 5.920 164,700

合计

219,300 219,300 - 328,400 - 547,700

5、本次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购买公司股票的行为符合《证券法》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及深圳证券

交易所业务规则等规定。 本次购买的股份将按有关规定及其个人承诺进行锁定。

6、上述高级管理人员承诺如下：

（1）本人承诺本次购买的美菱电器股票在未来第一年内，将不通过任何市场方式减持，第二年可根据法

律、法规规定减持其持有部分的50%，第三年可根据法律、法规规定减持剩余的50%。

（2）本人同时承诺按照《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

及其变动管理规则》等相关管理办法规范操作，包括但不限于：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本人

所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25%；不得将本人所持本公司股票在买入后6个月内卖出或者在卖出后6个月内又买

入；离职后半年内不得转让所持公司股份等。

特此公告。

合肥美菱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九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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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盐化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况

云南盐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在2014年9月12日、15日、16日连续

三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等有关规定，属于股票

交易异常波动。

二、说明关注、核实情况

1、2014年9月11日，公司董事会2014年第二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议案，公司

于2014年9月12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 及巨潮资讯网上披露了《云南盐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第二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14-034）、《云南盐化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

等相关公告，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正在正常进行中。

2、经核实，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3、经核实，近期公共传媒未有报道可能或已经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未公开信息。

4、目前公司生产经营情况正常，公司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5、经查询，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于本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或处于筹划

阶段的重大事项。

6、经查询，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在本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未买卖本公司股票。

三、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本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

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

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

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风险提示

1、公司提醒投资者详细阅读公司于2014年9月12日披露的《云南盐化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

案》中"本次股票发行相关的风险说明"：

（1）食盐专营体制改革的政策风险

国务院 1994年决定实行食盐专营政策。 1996年，《食盐专营办法》正式出台，明确对食盐生产和运销实

行专营。 本公司2013年度主营业务收入的45.28%来源于食用盐的生产和销售，由于现阶段我国对食用盐实行

专营政策，本公司食盐产品的价格和市场份额相对比较稳定，有利于本公司获得稳定的利润，但如果将来我

国食盐专营政策发生变化，本公司食盐业务将面临因政策变化而导致市场竞争的风险。

（2）宏观经济的周期性风险

盐化工行业与经济周期的相关性比较明显，产品运用涉及国民经济的多种行业。宏观经济的不确定性和

下行风险，可能对公司经营的景气度构成不利影响，从而影响公司的盈利能力。

（3）原材料和能源的供应及价格风险

电力价格一直是制约和影响我国氯碱企业竞争力的主要因素，电力成本占烧碱生产成本的60%左右。 电

石生产是高载能产业，电石成本在PVC生产成本中占有60%左右的比重。 因此，如果原材料价格上调或者能

源不能保证供应，将引起公司生产成本的上升，进而影响公司的经营业绩。

（4）市场和经营风险

氯碱行业总体产能过剩，聚氯乙烯下游需求受房地产调控政策影响，预计短期内市场难以回暖，市场竞

争激烈、产品价格上涨空间有限；工业盐的市场景气度主要取决于"两碱"的市场需求，"两碱"企业开工率的高

低主导工业盐的销量和价格，从而影响公司制盐装置的产能利用率，给公司经营效益的提升带来较大压力。

（5）税收优惠政策改变的风险

根据《财政部海关总署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有关税收政策问题的通知》（财税

［2011］58号）、《关于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有关企业所得税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2]12

号）等文件的规定，公司享受15%的企业所得税优惠税率。 如果国家税收优惠政策发生改变，将影响本公司的

净利润。

（6）安全环保风险

本公司氯碱化工产品涉及氯气、氢气、氯化氢、烧碱、盐酸、硫酸等易燃易爆和有毒有害物质，在生产过程

中也产生一定量的废水、废气、废渣及噪声。尽管目前公司已建立了一整套环境保护制度，以处理并防止污染

环境的意外事故发生。 但随着国家对安全环保、节能减排的要求不断提高，公司未来仍将面临一定的环保风

险。

（7）净资产收益率下降的风险

本次非公开发行将大幅度增加公司的净资产。虽然本次非公开发行有助于提升公司的盈利能力，但在短

时间内，公司的净利润增长幅度可能会低于净资产的增长幅度，从而可能会产生本次非公开发行后一定时期

内净资产收益率下降的风险。

（8）审批风险

本次非公开发行方案尚需获得云南省国资委和公司股东大会的批准， 故存在本次非公开发行无法获得

云南省国资委或公司股东大会批准的可能性。

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本次非公开发行方案尚需取得中国证监会的核准，能否取得中国证监会的核

准，以及最终取得中国证监会核准的时间均存在不确定性。

（9）股票价格波动风险

公司股票价格可能受到国家政治、经济政策及投资者心理因素及其他不可预见因素的系统风险影响，股

价的变动不完全取决于公司的经营业绩，投资者在选择投资本公司股票时，应充分考虑到市场的各种风险。

针对以上风险，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规范公司行为，及时、准确、全面、公正地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加强与投资者的沟通。

2、公司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3、在2014年8月27日披露的《公司2014年半年度报告》中，公司对2014年1-9月经营业绩进行了预计，实

际情况与预计情况未存在较大差异。

4、《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为公司选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

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云南盐化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9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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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雷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

董事会第十一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深圳雷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临时会议于2014年9月16日以现

场会议方式在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雷柏电子有限公司会议室召开，本次董事会会议通知以电话、电子邮件、

直接送达的方式于2014年9月11日向各董事发出。本次董事会会议应出席5人，实际出席5人（其中：委托出席

的董事0人，以通讯表决方式出席会议0人）。 本次董事会会议由董事长曾浩先生召集和主持，会议的召开符

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以5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增资苏州运智互动科技有限公司的议案》。

经审议，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1,500万元增资苏州运智互动科技有限公司，持有其增资后20%的股权。

《关于增资苏州运智互动科技有限公司的公告》全文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

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2、以5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对外投资的议案》。

经审议， 同意全资子公司雷柏 （香港） 有限公司使用公司自有资金400万美元购买Angel� Voice�

Corporation� (Cayman)�增发的B系列优先股，交易完成后持有其6.667%%的股权。

《关于全资子公司对外投资的公告》 全文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三、备查文件

1、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临时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深圳雷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9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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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雷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增资苏州运智互动科技有限公司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对外投资概述

2014年9月，深圳雷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本公司” 或“雷柏科技” ）拟与苏州运智

互动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运智互动” ）签订《增资协议》。 交易完成后，公司持有运智互动增资后20%

的股权，总出资额为人民币 1,500�万元，公司拟使用自有资金支付。

此事项经公司2014年9月16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

本次增资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二、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苏州运智互动科技有限公司

住所 苏州工业园区金鸡湖大道

1355

号国际科技园内

123E

单元

法定代表人

DAVID JASONZHU

注册资本

806.62

万元

实收资本

806.62

万元

营业执照注册号

320594000141335

税务登记证号

32170069332471X

组织机构代码

69332471-X

经营范围

许可经营项目：无；一般经营项目：开发、销售：计算机软硬件、网络设备，及技术咨询、技术

转让、技术服务；计算机系统集成；网络工程、动漫设计。

成立日期

2009

年

8

月

6

日

营业期限

2009

年

8

月

6

日至

2029

年

8

月

4

日

此次增资前运智互动的股东及持股比例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出资形式

1

姚滨

373.9745 46.36%

货币

2

梅家真

129.1680 16.01%

货币

3

张世阳

63.5132 7.87%

货币

4

颜治

28.2282 3.50%

货币

5

中新苏州工业园区创业投资

有限公司

100.8278 12.50%

货币

6

苏州工业园区创业投资引导

基金管理中心

30.2483 3.75%

货币

7

乐视投资管理（北京）有限公

司

80.66 10.00%

货币

合计

806.62 100.00%

以上股东与深圳雷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

关系。

此次增资后运智互动的股东及持股比例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出资形式

1

姚滨

373.9745 37.09%

货币

2

梅家真

129.1680 12.81%

货币

3

张世阳

63.5133 6.30%

货币

4

颜治

28.2281 2.80%

货币

5

中新苏州工业园区创业投资有

限公司

100.8278 10.00%

货币

6

苏州工业园区创业投资引导基

金管理中心

30.2483 3.00%

货币

7

乐视投资管理（北京）有限公司

80.66 8.00%

货币

8

深圳雷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655 20%

货币

合计

1008.275 100%

截至2013年12月31日，运智互动总资产4,970,966.60元，负债总额114,581.74元，净资产4,856,384.86元；

2013年度实现营业收入2,033,369.69院，净利润-279,142.96元（以上数据业经苏州苏诚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

司审计）。

截至2014年6月30日， 运智互动总资产4,944,789.92元， 负债总额193,748.44元， 净资产4,751,041.48元；

2014年1-6月实现营业收入3,098,449.69元，净利润-105,343.38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三、对外投资合同的主要内容

1、各方同意，雷柏科技（或其指定的由其管理控制的投资平台）将以人民币1,500万元（“本期投资

款” ）认缴运智互动新增注册资本人民币201.655万元，占出资总额的20%。 本期投资款中人民币201.655万元

计入运智互动的注册资本，剩余部分人民币1,298.345万元计入运智互动的资本公积金。

2、运智互动应在本期投资款汇入运智互动开立的账户当日（“交割日” ）后五(5)个工作日内聘请在中

国注册的会计师事务所完成验资并由后者出具验资报告。运智互动根据上述验资报告发给雷柏科技加盖运

智互动公章、并由法定代表人签署的出资证明书并将雷柏科技名称、出资额、出资比例等记载于运智互动的

股东名册；出资证明书及股东名册应符合《公司法》的规定。

3、资金用途

运智互动将本期投资款用于产品研发，以及经各方事先书面同意的其他事项。

4、知识产权保护

除非经雷柏科技书面同意，运智互动应采取一切合理措施保护其重要知识产权，包括但不限于（1）办

理商标、商号、域名、著作权、专利的登记、注册、备案、申请手续；（2）要求运智互动的每个雇员、顾问均签署

在形式及实质上符合投资方要求的保密协议、无形财产所有权协议、非竞争及杜绝拉拢协议或条款，并要求

员工保守、保护运智互动的保密信息、知识产权、商业秘密，禁止相关员工在离职一段时间内与公司竞争，并

要求相关员工将其工作产品的所有权利以形式及实质上均令投资方满意的方式转让给公司。

5、生效及期限

本协议应于签署日生效并持续有效。

四、对外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此次策略性对外投资，是雷柏科技与运智互动资源共享、优势互补的选择。运智互动主要致力于创新型

健康体感游戏的研发与运营，是国内体感游戏领域的领先企业之一。其客户涵盖包括三星、海信、联想、乐视

等主流企业，也包括电信、联通等运营商。 雷柏科技已具备较高的品牌知名度、拥有较强的研发实力及先进

的制造管理水平，目前正以智盒为核心积极打造智能家庭娱乐平台，该平台把视频、音乐、娱乐、游戏等类别

融为一体，将可逐渐衍生出一系列软硬件结合的智能终端产品。智盒是公司进入智能终端、智慧家庭的核心

产品之一，通过与运智互动合作，智盒将可以深度整合体感游戏等娱乐内容，提升可运营性，也可将公司在

交互硬件领域的优势发挥出来，开发用户体验更佳的电视游戏，为打造最佳口碑的娱乐平台提供支持。

本次增资将进一步推动公司以家庭为单位逐步构建一个和谐的智能家居生态系统；有助于双方未来在

创新产品的技术开发与市场推广形成合力，从而为双方未来的市场和产品拓展提供良好基础。

此次对外投资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短期内影响很小， 公司董事会将积极关注事项的进展情

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本次对外投资的资金来源为本公司自有资金。由于未来市场可能受国家政策、行业发展等因素影响，具

有一定的政策风险、技术风险、市场风险，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1、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临时会议决议；

2、增资协议。

特此公告。

深圳雷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9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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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雷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对外投资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对外投资概述

2014年9月，深圳雷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雷柏科技” ）全资子公司雷柏（香港）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香港雷柏” ） 拟与Celestial� Green� Limited、Starry� Empire� Limited、Zooming� Success�

Limited、SIG� China� Investments� Master� Fund� III,LLP、Duowan� Entertainment� Corp.签订《B系列优先股购买

协议》。 交易完成后，香港雷柏持有Angel� Voice� Corporation� (Cayman)（以下简称“Angel� Voice� CAY” ）

6.667%的股权，总出资额为人民币400万美元，公司拟使用自有资金支付。

此事项经公司2014年9月16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

本次购买股权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二、交易各方当事人情况介绍

（一）交易对方情况介绍

根据 《B系列优先股购买协议》， 香港雷柏、SIG� China� Investments� Master� Fund� III,LLP、Duowan�

Entertainment� Corp. 与Celestial� Green� Limited、Starry� Empire� Limited、Zooming� Success� Limited、SIG� China�

Investments� Master� Fund� III,LLP签订股权购买协议，购买Angel� Voice� CAY增发的若干B系列优先股，各交

易对方的简要情况如下：

1、SIG� China� Investments� Master� Fund� III,LLP（“SIG” ）

SIG系一家依据特拉华州法律组建的有限责任有限合伙公司。 除本次交易外，SIG与雷柏科技之间不存

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的其它关系。

2、Duowan� Entertainment� Corp.（“Duowan” ）

Duowan系一家在英属维京群岛注册的有限公司。 除本次交易外，Duowan与雷柏科技之间不存在产权、

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的其它关系。

3、Celestial� Green� Limited（“Celestial” ）

Celestial系一家在英属维京群岛注册的有限公司。除本次交易外， Celestial与雷柏科技之间不存在产权、

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的其它关系。

4、Starry� Empire� Limited（“Starry” ）

Starry系一家在英属维京群岛注册的有限公司。除本次交易外，Starry与雷柏科技之间不存在产权、业务、

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的其它关系。

5、Zooming� Success� Limited（“Zooming” ）

Zooming系一家在英属维京群岛注册的有限公司。 除本次交易外，Zooming与雷柏科技之间不存在产

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的其它关系。

（二）其他当事人情况介绍

签署《B系列优先股购买协议》的其他签署方基本情况如下：

1、Angel� Voice� Corporation� Limited（HK）（以下简称“Angel� Voice� HK” ）

Angel� Voice� HK（天籁传音有限公司） 是一家于2013年2月27日注册在香港的有限责任公司，住所为

12/F� Ruttonjee� House� 11� Duddell� Street� Central� HK，注册资本为港币1万元，为Angel� Voice� CAY的全资

子公司。

2、北京天籁传音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籁科技” ）

天籁科技是一家注册在北京的有限责任公司，公司注册号为110000450235175，住所为北京市朝阳区惠

新南里6号1幢1-6-2内10层1013室，注册资本为人民币300万元，实收资本为人民币100万元，经营范围为：许

可经营项目：无；一般经营项目：计算机软件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转让自有技术；销售自行开发

的产品。 营业期限为2013年6月6日至2043年6月5日，为Angel� Voice� HK拥有的一家注册于中华人民共和国

的外商独资企业。

3、北京天籁传音数字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籁数字” ）

天籁数字是一家注册在北京的有限责任公司，公司注册号为110108002862490，住所为北京市朝阳区惠

新南里6号楼天建大厦1008室，注册资本为人民币650万元，实收资本为人民币650万元，经营范围为：许可经

营项目：无；一般经营项目：技术开发、技术推广、技术转让、技术服务、技术咨询；销售计算机软件、电子产品

（未取得行政许可的项目除外）。 营业期限为2007年1月17日至2027年1月16日。

4、白晓明，系天籁集团

1

的创始人之一。

5、潘兴德，系天籁集团的创始人之一。

6、俞文，系天籁集团的创始人之一。

7、金岩，系天籁集团的创始人之一。

8、赵宇，系天籁集团的创始人之一。

9、白文涛，系天籁集团的创始人之一。

1

天籁集团：包括Angel� Voice� CAY、Angel� Voice� HK、天籁科技、天籁数字四家企业，统称“天籁集团” 。

三、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

1、Angel� Voice� CAY的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Angel Voice Corporation

公司注册地 开曼群岛

住所

Floor 4, Willow House, Cricket Square, P.O. Box 2804, Grand Cayman KY1-1112, Cayman

Islands.

法定代表人 白晓明

注册资本

500

万美元

成立日期

2013

年

2

月

6

日

截至项目交割前，Angel� Voice� CAY的股东包括：

由于Angel� Voice� CAY为VIE架构中的SPV（Special� Purpose� Vehicle，特殊目的公司），为VIE架构而设

立，未实际进行经营。 Angel� Voice� CAY通过Angel� Voice� HK� 100%拥有一家注册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商

独资企业--天籁科技，天籁科技通过控制协议控制了天籁数字。

Angel� Voice� CAY境内业务主要集中于天籁数字，天籁数字负责互动娱乐产品（如“天籁K歌” ）的开

发和运营。

天籁科技2013年度及截至2014年5月31日的部分财务指标如下表所示（未经审计）：

项目

2014

年

5

月

31

日

2013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2,106,194.87 3,635,204.24

负债总额

169,029.45 44,975.49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

益

1,937,165.42 3,590,228.75

项目

2014

年

1-5

月

2013

年度

营业收入

0 0

净利润

-1,653,063.33 -2,518,573.90

天籁数字2013年度及截至2014年5月31日的部分财务指标如下表所示（未经审计）：

项目

2014

年

5

月

31

日

2013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10,848,041.19 10,549,029.17

负债总额

31,415,760.16 29,488,046.20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

益

-20,567,718.97 -18,939,017.03

项目

2014

年

1-5

月

2013

年度

营业收入

566,025.55 1,022,125.28

净利润

-1,628,701.94 -11,582,078.76

四、对外投资协议的主要内容

雷柏科技拟与Celestial� Green� Limited、Starry� Empire� Limited、Zooming� Success� Limited、SIG� China�

Investments� Master� Fund� III,LLP、Duowan� Entertainment� Corp.、天籁集团及自然人白晓明、潘兴德、俞文、金

岩、赵宇、白文涛共同签署一份签订《B系列优先股购买协议》，该协议约定的主要条款如下：

1、Angel� Voice� CAY发行B系列可换股可赎回优先股20万股，每股面值0.01美元。 投资者具体购买数量

及价格如下：

投资者 购买股份数 总购买价格（美元）

Duowan Entertainment Corp. 70,000

股

B

系列优先股

3,500,000

香港雷柏

80,000

股

B

系列优先股

4,000,000

SIG China Investments Master Fund III, LLLP 50,000

股

B

系列优先股

2,500,000

2、交易完成后的股份持有数如下表所示：

股东 股份持有数 持股比例

Celestial Green Limited 350,000

股

(

普通股

) 29.167%

Starry Empire Limited 200,000

股

(

普通股

) 16.667%

Zooming Success Limited 200,000

股

(

普通股

) 16.667%

SIG China Investments Master Fund III, LLLP 250,000

股（

A

系列优先股）

20.833%

Duowan Entertainment Corp. 70,000

股（

B

系列优先股）

5.833%

雷柏（香港）有限公司

80,000

股（

B

系列优先股）

6.667%

SIG China Investments Master Fund III, LLLP 50,000

股（

B

系列优先股）

4.166%

合计

1,200,000 100%

3、交易完成后，Angel� Voice� CAY的董事会人数增至7名，其中雷柏科技、SIG、Duowan有权各推荐1名董

事候选人。

4、生效条件及生效时间

协议自签署日生效。

五、对外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此次策略性对外投资，是雷柏科技与天籁集团资源共享、优势互补的选择。天籁集团主要致力于音视频

应用领域的研发与运营，是国内该领域的领先企业之一，其自主研发的“天籁K歌” 软件，极低延时、专业音

效，集卡拉OK、社交互动、现场直播表演为一体，功能强大、体验较佳，已有千万级注册用户。 “天籁K歌” 还

是目前唯一部署和集成于互联网电视播控平台（芒果TV）的音视频应用，是国家正版曲库工程视听平台试

点。 其与包括Samsung、TCL、VIVO在内的多家知名品牌均保持密切的合作，其预装“天籁K歌” 的产品已发

布并批量出货。

雷柏科技已具备较高的品牌知名度、拥有较强的研发实力及先进的制造管理水平，目前正以智盒为核

心积极打造智能家庭娱乐平台，该平台把视频、音乐、娱乐、游戏等类别融为一体，将可逐渐衍生出一系列软

硬件结合的智能终端产品。 智盒是公司进入智能终端、智慧家庭的核心产品之一，通过与天籁集团合作，智

盒将可以深度整合K歌等娱乐内容，提升内容的可营运性，还可适时推出新的智能硬件与服务，努力打造最

佳口碑的娱乐平台。

本次增资将进一步推动公司以家庭为单位逐步构建一个和谐的智能家居生态系统；有助于双方未来在

创新产品的技术开发与市场推广形成合力，从而为双方未来的市场和产品拓展提供良好基础。

此次对外投资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短期内影响很小， 公司董事会将积极关注事项的进展情

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本次对外投资的资金来源为本公司自有资金。由于未来市场可能受国家政策、行业发展等因素影响，具

有一定的政策风险、技术风险、市场风险，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六、备查文件

1、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临时会议决议；

2、B系列优先股购买协议。

特此公告。

深圳雷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9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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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州中京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

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个别及连带责任。

惠州中京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已于2014年9月16日通过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

结合的方式召开公司2014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次股东大会"）。

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议案、修改议案表决，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有关本次股

东大会的决议及表决情况如下：

一、会议召开情况

（一）召集人：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

（二）表决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三）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和时间：2014年9月16日（星期二）15:30

网络投票日期和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4年9月16日上

午9：30至11：30，下午13：00至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4年9月15日15：00�

至2014年9月16日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四）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广东省惠州市鹅岭南路七巷三号（中京科技园）公司办公楼

会议室。

（五）本次股东大会主持人：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长杨林先生主持。

（六）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

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惠州中京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二、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6人，代表股份76,346,516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总股份的32.6770%。

1、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2名，代表公司股份数为76,204,515股，占公司股份总

数的32.6162%。

2、网络投票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股东共4人，代表公司股份数为142,001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0608%。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现场会议，见证律师列席了现场会议。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记名投票的方式审议并通过了下述议案：

（一）关于放弃优先认购权并签署相关协议的议案

1、表决情况：

赞成76,345,516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99.9987%；

反对1,000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0.0013%；

弃权0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0%。

2、表决结果：

该提案属于 "普通决议案"，已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四、律师见证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由北京市君合（深圳）律师事务所委派的张慧丽、张宁宁律师见证，见证律师认为公司

2014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等事宜，符合《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以及《惠州中京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形成的《惠州中京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合

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惠州中京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君合（深圳）律师事务所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惠州中京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九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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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银轮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2、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增加或否决议案的情形。

3、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二、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现场会议于2014年9月16日下午14：00在公司A幢会议室召开，网络投票表决时间为

2014年9月15日-9月16日，其中，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4年9月16日上午9:30-11:30，

下午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4年9月15日下午15:00至2014年9月16

日下午15:00的任意时间。

（2）会议召开地点：公司A幢会议室

（3）会议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徐小敏先生

（6）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2、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计83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141,407,224股，占公司

股份总数的43.1725%.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45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91,712,914股，占公司股份总

数的28.0005%；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38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49,694,31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15.1720%。

3、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一）议案的表决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二）大会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逐项审议通过以下议案,审议表决结果如下：

1、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141,352,040股， 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股东 （含网络投票）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10%；反对55,184股，占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0390%；弃权0股，占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

2、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141,352,040股， 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股东 （含网络投票）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10%；反对55,184股，占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0390%；弃权0股，占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101,130,040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71.5169%；反对55,184股，占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0390%；弃权0股，占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0%。

3、逐项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关联股东回避该项议案的表决。

（1）股票种类和面值

表决结果： 同意72,721,684股， 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股东 （含网络投票）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242%；反对55,184股，占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0758%；弃权0股，占有效表决股份总数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72,721,684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9.9242%；反对55,184股，占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0758%；弃权0股，占有效表决股份总数0%。

（2）发行数量

表决结果： 同意72,721,684股， 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股东 （含网络投票）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242%；反对55,184股，占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0758%；弃权0股，占有效表决股份总数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72,721,684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9.9242%；反对55,184股，占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0758%；弃权0股，占有效表决股份总数0%。

（3）发行方式

表决结果： 同意72,721,684股， 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股东 （含网络投票）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242%；反对55,184股，占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0758%；弃权0股，占有效表决股份总数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72,721,684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9.9242%；反对55,184股，占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0758%；弃权0股，占有效表决股份总数0%。

（4）发行对象和认购方式

表决结果： 同意72,721,684股， 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股东 （含网络投票）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242%；反对55,184股，占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0758%；弃权0股，占有效表决股份总数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72,721,684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9.9242%；反对55,184股，占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0758%；弃权0股，占有效表决股份总数0%。

（5）发行价格与定价方式

表决结果： 同意72,721,684股， 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股东 （含网络投票）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242%；反对55,184股，占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0758%；弃权0股，占有效表决股份总数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72,721,684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9.9242%；反对55,184股，占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0758%；弃权0股，占有效表决股份总数0%。

（6）发行股份的限售期

表决结果： 同意72,721,684股， 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股东 （含网络投票）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242%；反对55,184股，占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0758%；弃权0股，占有效表决股份总数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72,721,684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9.9242%；反对55,184股，占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0758%；弃权0股，占有效表决股份总数0%。

（7）本次发行前滚存的未分配利润的分配方案

表决结果： 同意72,721,684股， 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股东 （含网络投票）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242%；反对55,184股，占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0758%；弃权0股，占有效表决股份总数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72,721,684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9.9242%；反对55,184股，占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0758%；弃权0股，占有效表决股份总数0%。

（8）上市地点

表决结果： 同意72,721,684股， 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股东 （含网络投票）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242%；反对55,184股，占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0758%；弃权0股，占有效表决股份总数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72,721,684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9.9242%；反对55,184股，占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0758%；弃权0股，占有效表决股份总数0%。

（9）募集资金数额和用途

表决结果： 同意72,721,684股， 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股东 （含网络投票）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242%；反对55,184股，占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0758%；弃权0股，占有效表决股份总数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72,721,684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9.9242%；反对55,184股，占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0758%；弃权0股，占有效表决股份总数0%。

（10）决议有效期

表决结果： 同意72,721,684股， 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股东 （含网络投票）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242%；反对55,184股，占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0758%；弃权0股，占有效表决股份总数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72,721,684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9.9242%；反对55,184股，占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0758%；弃权0股，占有效表决股份总数0%。

4、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关联股东回避该项议案的表决。

表决结果： 同意72,721,684股， 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股东 （含网络投票）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242%；反对55,184股，占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0758%；弃权0股，占有效表决股份总数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72,721,684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9.9242%；反对55,184股，占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0758%；弃权0股，占有效表决股份总数0%。

5、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方案涉及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关联股东回避该项议案的

表决。

表决结果： 同意72,721,684股， 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股东 （含网络投票）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242%；反对55,184股，占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0758%；弃权0股，占有效表决股份总数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72,721,684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9.9242%；反对55,184股，占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0758%；弃权0股，占有效表决股份总数0%。

6、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运用的可行性研究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141,352,040股， 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股东 （含网络投票）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10%；反对55,184股，占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0390%；弃权0股，占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101,130,040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71.5169%；反对55,184股，占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0390%；弃权0股，占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0%。

7、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与本次非公开发行对象签署<附生效条件的股份认购协议书>的议案》,�关联

股东回避该项议案的表决。

表决结果： 同意72,721,684股， 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股东 （含网络投票）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242%；反对55,184股，占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0758%；弃权0股，占有效表决股份总数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72,721,684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9.9242%；反对55,184股，占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0758%；弃权0股，占有效表决股份总数0%。

8、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相关事项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141,352,040股， 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股东 （含网络投票）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10%；反对55,184股，占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0390%；弃权0股，占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101,130,040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71.5169%；反对55,184股，占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0390%；弃权0股，占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0%。

9、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公司未来三年（2014-2016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141,352,040股， 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股东 （含网络投票）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10%；反对55,184股，占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0390%；弃权0股，占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101,130,040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71.5169%；反对55,184股，占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0390%；弃权0股，占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0%。

10、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141,352,040股， 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股东 （含网络投票）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10%；反对55,184股，占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0390%；弃权0股，占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101,130,040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71.5169%；反对55,184股，占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0390%；弃权0股，占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0%。

11、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141,352,040股， 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股东 （含网络投票）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10%；反对55,184股，占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0390%；弃权0股，占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101,130,040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71.5169%；反对55,184股，占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0390%；弃权0股，占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0%。

四、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由上海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律师梁瑾、苏丽丽进行了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法律

意见书认为：

公司201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及

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2014年修订）》等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规

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均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目录

1、《浙江银轮机械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关于浙江银轮机械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书》

特此公告。

浙江银轮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九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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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洪涛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特别提示：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深圳市洪涛装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通知于2014年9月12日以

电子邮件及送达方式给到各位董事、监事及高管。 会议于2014年9月16日在深圳市罗湖区泥岗西洪涛路17

号一楼会议室以现场加通讯方式召开。会议应到董事7名，实到董事7名。公司部分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

了会议。 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刘年新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形

成如下决议：

审议通过《关于设立公司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专用账户的议案》，表决结果：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回

避。

公司于2014年4月11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深圳市洪涛装饰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

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4】371号）。

为配合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工作的顺利进行， 根据《深圳市洪涛装饰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

法》，公司董事会审议并同意设立此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专项存储账户如下：

1.开户行：平安银行深圳分行平安大厦支行

银行账号：11014674576003

2.开户银行：招商银行深圳分行创维大厦支行

银行账号：755901872710506

3.开户银行：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高新园支行

银行账号： 20000024921800000870612

本次募集资金到达上述专户后，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规定进行使用。

特此公告！

深圳市洪涛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9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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